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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97年06月30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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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要點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及二十一條辦理。
2、 凡學生因故不能繼續學業，經雙方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者，得填妥休學申請書(附表1)、相關佐證資料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3、 休學每次以一學年為期並以兩次為限，休學學生於必要時得向本校申請提前一學期復學。
4、 凡提休學申請者經導師、輔導組等相關人員輔導後，雙方家長仍決定提修學申請，由教務處送交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審議之。
5、 休學申請辦理時間：
(1) 凡於該學期開學後申請休學者，須先完成註冊。
(2) 當學年度新生亦須完成註冊始得申請休學。
(3) 每學期最後1個月起，不受理該學期之休學申請；應屆畢業生則於當學年度畢業典禮前1個月前提出申請。
6、 俟教務處註冊組通知特推會審議結過，通過者依規定程序辦理離校手續並繳交相關文件後，始得領取休學證明書或由教務處註冊組發送休學證明書。
7、 雙方家長或監護人接獲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復學通知時，請於期限內辦理完畢；未逾期限內辦理復學者，應辦理轉學或放棄學籍。
8、 第一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申請第二次休學；第二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轉學或放棄學籍者，本校依規定廢止其學籍，並附具理由教務處註冊組通知雙方家長及其法定代理人。
9、 復學時，由教務處註冊組會同學年召集人，將學生編入與休學時相銜接之年級、科就讀，並提特推會備查。
10、 本校依學生輔導法、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要點由教務處註冊組進行休學、放棄學籍或復學之日起三日內完成通報作業、嗣後追蹤與輔導事項，並由本校輔導小組(學務處)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必要時，得視學生需求召開安置輔導會議，或轉介相關機關(構)、民間團體，進行輔導及救助。雙方家長或監護人應配合學校上述作為或措施。
11、 休學手續與應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1) 休學申請書：雙方家長(因故無法共同簽屬時，應填妥委託同意書交另一方代為簽屬)或監護人簽章。
(2) 學期中辦理休學者請提供當學期學雜費繳費收據。
(3) 相關證明文件：如醫生診斷證明書、雙方家長或監護人意見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12、 離校手續與應繳交或領取相關證明文件：
(1) 至教務處註冊組繳回學生證。
(2) 至總務處出納組辦理退費手續。
(3) 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休學證明書。
13、 復學手續與應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1) 至總務處出納組辦理學雜費繳費並領取收據。
(2) 至教務處註冊組繳回休學證明書並填寫復學申請書(附表2)。
(3) 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學生證。
14、 本要點經特推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休學申請書附表1

	學生姓名
	
	班級
	高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休學起始日
	    年   月   日
	預計復學日
	    年   月   日

	次別
	□第一次　　　　□第二次(前次休學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醫生診斷證明書  □請假紀錄  □其他：

	家長意見與聯絡資訊
	導師意見(延長休學者免填)

	







	














	*家長1及家長2（或監護人）均需簽名
簽名(家長1)：　　　　　　　　　　　　電話:
簽名(家長2)：　　　　　　　　　　　　電話:
簽名(監護人)：　　　　　　　　　　　　電話:
通訊地址:
	

	
	簽名：

年   月   日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學組
	復健組
	設備組
	教務主任

	
	
	
	
	
	

	學務處
	體衛組
	輔導組
	生教組
	訓育組
	學務主任

	
	(請知會營養師、健康中心)
	
	
	
	

	總務處
	出納組
	總務主任
	

	
	
	
	

	實輔處
	實輔組
	就輔組
	實輔主任

	
	
	
	

	校長
	


(學生雙方家長其中一位無法簽名時)
委託同意書
本人因：□工作 □有事 □路途遙遠 □其他：                         ，不克於敝子弟              休學申請書親自簽屬，特委託本人配偶              代為簽屬。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委 託 人(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    話：
受委託人(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相關條文
第17條  學生因故得向學校申請休學，經輔導並審查通過者，發給休學證明書。
學生於開學日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並經通知而未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學校應附具理由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休學每次以一學年為期，並以二次為限。
休學期間不列入本法第四十二條所定修業年限。
第19條  學校應於學生休學期滿一個月前，通知學生限期辦理復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者，應辦理轉學或放棄學籍；第一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申請第二次休學；第二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轉學或放棄學籍者，學校應廢止其學籍，並附具理由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第20條  休學學生應持休學證明書，向學校申請復學。學校應將學生編入與休學時相銜接之年級、科（學程）就讀。復學生因志趣不合或原就讀科（學程）變更或停辦時，學校應輔導學生轉至適當之年級、科（學程）就讀。
第21條  休學學生於必要時，得向學校申請提前一學期復學。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學生復學申請書
(請檢附休學證明書)

	學生姓名
	
	年級
	年級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復學學期
	學年度第   期
	休學起迄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休學次別
	1

	家長簽名
	(請家長1及家長2或監護人均簽名)
簽名(家長1):　　　　　　　　　　　　電話:

簽名(家長2):　　　　　　　　　　　　電話:

監護人簽名：

	編入班級
	
	導師姓名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學組
	復健組
	設備組
	教務主任

	
	
	
	
	
	

	學務處
	體衛組
	輔導組
	生教組
	訓育組
	學務主任

	
	(請知會營養師、健康中心)
	
	
	
	

	總務處
	出納組
	總務主任
	

	
	
	
	

	實輔處
	實輔組
	就輔組
	實輔主任

	
	
	
	

	校長
	


後會附表2

	班級導師簽章
	



